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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政策文件

关于发布《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8号

关于发布《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
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13号



0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



 

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范围

税务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代理记账机构

税务代理公司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

财税类咨询公司等机构

其他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机构



 

纳税申报代理

一般税务咨询

专业税务顾问

税收策划

其他涉税服务

其他税务事项代理

纳税情况审查

涉税鉴证

1

2

3

45

6

7

8

           其中，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等四项业务应当由具

有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质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从事。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实行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相结合方式。

★指标数据来源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报送信息、税收征管过程中和涉税专业服
务监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公开的信息。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评价周期——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



 

上一评价周
期信用情况

委托人纳税
信用

纳税人和税
务机关评价

实名办税 业务规模 服务质量

业务信息质
量

行业自律 人员信用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信用信息内容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基本信息和业务信息报送

  1

  2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3 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报送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  4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

业务描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首次报送基本信息的应当于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
前、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暂时停止提供涉税专
业服务的应当于完成或终止全部涉税专业服务协议后、恢复提供涉税专业
服务的应当于恢复后首次提供涉税专业服务前办理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
员）基本信息报送。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

注意事项：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主动报送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
性和准确性负责。

2. 文书表单可在省税务机关门户网站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 税务师事务所应当先办理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取得《税务师事务所行

政登记证书》。
4.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电子税务局报送，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

电子税务局报送的，可在非征期内通过实体办税服务厅办理。
5.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理的，按照系统反馈信息，自行打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留存。



 

业务描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于首次为委托人提供业务委托协议约定的涉税
服务前、业务委托协议发生变更或者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30 
日内办理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2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注意事项：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主动报送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
性和准确性负责。

2. 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办理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前，应已完成涉税
专业服务机构（人员）基本信息报送。

4.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原则上应当通过电子税务局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
信息，因客观原因无法通过电子税务局报送的，可在非征期内通过实体办
税服务厅办理。

  2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注意事项：

5.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理的，按照系统反馈信息，自行打印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采集表》，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委托人留
存。

6.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仅报送业务委托协议的要素信息，业务委托协议原件由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委托人双方留存备查。

7. 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等四项涉税业务，应
当由具有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质的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从事。

  2 涉税专业服务协议要素信息报送



 

业务描述：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于每年3 月31 日前，以年度报告形式向税务机
关报送上一年度从事涉税专业服务的总体情况。

  3 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报送



 

注意事项：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主动报送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
性和准确性负责。

2. 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通过电子税务局报送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信息。
4.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理的，按照系统反馈信息，自行打印

《年度涉税专业服务总体情况表》留存。

  3 涉税专业服务年度报告报送



 

业务描述：

         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从事专业税务顾问、税收
策划、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应当在完成业务的次月向主管税务
机关单独报送相关业务信息。

  4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



 

注意事项：

1.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主动报送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
性和准确性负责。

2. 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应当通过电子税务局报送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信息。
4.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通过电子税务局办理的，按照系统反馈信息，自行打印

《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留存。

  4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



 

注意事项：

5. 《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采集表》仅采集专项业务报告要素信息，专项业
务报告的原件由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委托人双方留存备查，除税收法律法
规及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报送的外，无须向税务机关报送。

6. 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从事专业税务顾问、税收策划、
涉税鉴证、纳税情况审查业务的完成时间，以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
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的时间为准。

  4 涉税专业服务专项报告报送



02 涉税专业服务人员信用评价



 

★向从事涉税服务人员信用记录实行信用积分和执业负面记录相结合方式。

★指标数据来源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或人员报送信息、税收征管过程中和涉税
专业服务监管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公开的信息。

★从事涉税服务人员评价周期——职业生涯内持续累积积分

涉税专业服务人员信用评价



 

关于发布《从事涉税服务人员个人信用积分指标体系及记分记录规则》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0号

《个人信用指标》积分采取三种计分方式：基本信息部分采取直接

得分方式，执业记录部分采取累加计分方式，不良记录和纳税记录

部分采取累计扣分方式。

涉税专业服务人员信用评价



 

人员信息指标构成

不
良

记
录

执
业

记
录

基
本

信
息

实名信息报送情况、涉税专业资格、接受行业自

律管理、所属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

基本信息——直接得分

个人依法纳税情况

纳税记录——累计扣分

涉税服务人员提供纳税申报代理、一般税务咨询、

涉税鉴证 等八大业务的次数

执业记录——累计加分

涉税服务人员存在使用税务师事务所名称未办理行

政登记的、报送信息与实际不符的等十四类行为

不良记录——累计扣分 纳
税

记
录

涉税专业服务人员信用评价



03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
评价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人员）信用信息查询

●纳税人可以查询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积分和

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信用积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可以查询本机构的涉税专业服务信用等级及

积分明细和所属从事涉税服务人员的信用积分；

●从事涉税服务人员可以查询本人的信用积分明细。



 

税务机关依托涉税专业服务管理信息库采集信用指
标信息，由全国涉税专业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对采集的信用
信息进行计算处理，自动实时生成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
积分，根据信用积分和信用等级评定标准对管辖的涉税专
业服务机构进行信用等级评价。信用等级评价结果自产生
之日起，有效期为一年。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管理



 

信用积分400（含）—500（含）的
TSC5 级

信用积分300（含）—400的TSC4 级

信用积分200（含）—300的TSC3 级

信用积分100（含）—200的TSC2 级

信 

用 

等 

级

信用积分100以下的，TSC1 级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管理

截止2019年12月24日，我省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积分：200-

300分 22 户、300-400分 1331 户、400-500分 6 户；其中税务

师事务所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积分：200-300分 1 户、300-400

分 150 户、400-500分 3 户。



04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
公告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息公告管理

纳入监管范围
的涉税专业服
务机构（含信
用积分）

涉税服务失
信名录
 

未进行行政
登记的税务
师事务所

公告

内容

门户网站

电子税务局
 

办税服务
场所

公告
渠道



 

国家税务总局12366纳税服务平台：

为充分发挥涉税专业服务在优化纳税服务和提高征管效能方面的作
用，国家税务总局对12366纳税服务平台进行优化升级，设立了涉税专业
服务模块。

涉税专业服务模块包括涉税专业服务公告栏、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专
家咨询、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培训课堂、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涉税知识库4个
栏目（现阶段上线3个栏目），主要功能是为纳税人及社会公众提供涉税
专业服务机构基本信息查询、向专家咨询提问、培训课堂学习、涉税知识
库查阅等涉税公益服务。

网址： https://12366.chinatax.gov.cn/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息公告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息公告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息公告管理

截止12月10日公告栏公告纳入监管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1312户，其
中税务师事务所154户、会计师事务所104户、律师事务所123户、
代理记账公司284户、其他涉税企业626户、未经行政等级的税务师
事务所21户。



05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
评价结果运用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结果运用

  税务机关建立涉税专业

服务信用管理与纳税服务、

税收风险管理联动机制，

根据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和

从事涉税服务人员信用状

况，实施分类服务和监管。



 

依托信息化平台

为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开

展批量纳税申报、信息

报送等业务提供便利化

服务

在税务机关

购买涉税专业服务

时，同等条件下优

先考虑

TSC5 级的激励措施

开通纳税服务绿

色通道，对其所代理

的纳税人发票可以按

照更高的纳税信用级

别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结果运用



 

TSC4 级和TSC3 级的管理措施

税务机关实施正常管理，适时进行税收政策辅

导,并视信用动态积分变化，选择性地提供激励措施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结果运用



 

向其委托

方纳税人主管税

务机关推送风险

提示

涉税专业服

务协议信息采集，

必须由委托人、

受托人双方到税

务机关现场办理

TSC2 级和TSC1 级的管理措施

实行分类管理，

对其代理的纳税人

税务事项予以重点

关注，列为重点监

管对象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结果运用



 

向其委托方纳

税人、委托方纳税

人主管税务机关进

行风险提示

不予受理其

所代理的涉税业

务

失 信 名 录

予以公告并

向社会信用平台

推送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信用评价结果运用



 涉税专业服务监管体系框架

《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

《税务师事务所行政登记
规程（试行）》

《关于采集涉税专业服务基本信
息和业务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

《涉税专业服务信息公告
与推送办法（试行）》

《关于税务师事务所行政
登记有关问题的公告》

《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试行）》

《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工作
规则（试行）》

依托金税三期的信息化系统支撑

行政登记管理系统 涉税专业服务管理
信息库

涉税专业服务信用
信息平台

12366纳税服务平
台

税务师事务所
行政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机
构基本信息和业

务信息采集

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信用管理

涉税专业服务
信息查询

涉税专业服务监管体系

涉税专业服务
机构信息公告

行政登记

登记变更

登记终止

基本信息

业务信息

服务中止……

信息采集

信用积分

公告……

行政登记信息

机构信息

人员信息……

机构信息

积分信息

严重失信……



 



 



感谢


